
EECSG 文件第 2.5 號  

經濟及就業委員會方便營商小組  
第二次會議  

議程第 5 項：方便營商工作進度報告  

 

目的  

 請各小組成員備悉現正推行的方便營商工作。  

 

跟進事宜  

 

2. 過去三個月，經濟及就業委員會秘書處收到有關以下幾方面的投訴／

改善建議－  

(a) 食物零售牌照  

(b) 產品標籤規定  

(c) 藥物／維生素的註冊  

(d) 管理服務合約  

(e) 政府採購電腦的程序  

(f) 安老院的營運  

(g) 有關車輛設計的規管  

 

3. 該等個案的進度已逐一詳載於附件。  

 

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 
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 
二零零四年八月  



附件  

(a) 食物零售牌照  

� 《二零零一年檢討》所提出的 24 項建議應加快實施，以精簡零售
食物的發牌程序  

進度  

12 項建議仍在推行中。該等建議關乎改善發牌制度、精簡申請及
續牌程序，以及改善執法工作和工作方式。  

5 項建議需要由電腦化的牌照管理資料系統提供支援，而該系統
正在開發階段，預計於二零零五年完成。  

3 項尚未實施的建議 (即修訂食物牌照的涵蓋範圍和分類制度；劃
一及簡化重複及過時的不同牌照的發牌條件；及修訂現行違例記
分制 )現正與全城清潔策劃小組報告內的建議一併考慮。  

有關方面現正敲定其他三項有關費用及收費的建議，並將於二零

零四年年底或之前就推行該等建議作出決定。  

此外，食物環境 生署 (食環署 )將於其修訂法例的整體工作計劃
中，落實有關從現行許可證制度中刪除風險較低食品的建議。  

� 處理持牌新鮮糧食店所提出有關更改設計圖則的申請需時頗長  

進度  

 為改善整體處理時間，食環署提出在處理更改設計圖則的建議

時，加強與持牌人溝通，並在進行實地視察時，除口頭上提供意

見外，還以書面方式向申請人詳述不善之處。這將有助減少徒勞

無功的工序，以免發牌程序受到不必要的拖延。  

(b) 產品標籤規定  

� 政府當局公布產品標籤規定的程序並未有平衡各有關方面的需要  

進度  

 我們最近已聯同食環署就營養資料標籤制度，委聘顧問進行規管

影響評估研究，目的是評估推行營養資料標籤制度對受影響行業

及整體社會的影響。  

 該項規管影響評估約需五個月時間方可完成，我們會在研究進行

期間，充分諮詢業界的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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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藥物 /維生素的註冊  

� 註冊申請需時五至六個月應予以縮減，並撤銷維生素的註冊規定  

進度  

 生署認為，維生素必須註冊 以保障公眾健康。根據該署的現行

服務承諾，批核藥物註冊申請需時五個月，這與海外許多國家的

做法一致。當局已邀請倡議者就實際服務表現提供更詳盡資料，

以便 生署尋求改善措施，以縮短處理申請所需時間。  

� 提供更清晰的書面指南，以利便申請人辦理註冊  

進度  

 當局已邀請倡議者提出改進現行指南的具體建議。  

� 由單一聯絡單位負責同一牌子藥物／維生素的多項註冊申請  

進度  

生署已同意由單一聯絡單位負責同一申請人的多項註冊申請。  

� 為藥物成分／聲稱提供官方參考資料及安全測試  

進度  

生署已同意提供概括的官方標準， 作為進口商／生產商可能作

出各種不同聲稱參考之用。  

� 現行海關規例不准輸入藥物／維生素的樣本作註冊申請之用  

進度  

 目前已有一套既定的樣本進口程序。 生署將於其印製的指南內

詳述申請輸入樣本的程序。  

� 現有及重新註冊製品 (同一庫存單位 )可同時出售  

進度  

生署將探討修訂法例 ，使現有／重新註冊製品能夠同時出售的

可行性，並會考慮到這項建議對整體社會的成本效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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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管理服務合約  

� 房屋署沒有就審批及支付發票的款項訂定服務表現目標，因而造

成延遲繳付服務費的情况。  

� 房屋署的管理服務合約沒有訂明履約保證金的期限或到期日，因

而造成合約期屆滿後須繼續支付銀行費用的情况。  

� 房屋署就管理服務合約招標時，要求投標者列明最低薪酬待遇。

這限制了服務提供者靈活配合市場情況的能力。  

� 政府設施及物業管理的外判合約並不劃一。部分合約施加過多條

款，而這在商業上並不可行。業界建議效率促進組向公務員推介

優良的外判方式。  

進度  

我們曾與投訴人會面，並已分別向房屋署及效率促進組的管理層

商討有關事項。效率促進組已安排在十月份為公務員舉行一個有

關外判的講座，而房屋署則正在考慮各項建議。  

(e) 政府採購電腦的程序  

� 在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，政府推行常備出售協議，供應電腦產品

和服務。在常備出售協議下，政府指定三至五名承辦商列入一份

常備名單之內，由他們提供有關產品及服務。每當政府部門提出

訂購需求，每名承辦商均須參與競投，但最後只有報價最符合理

想的承辦商取得訂單；承辦商報價的次數每天由 30 至 60 次不
等。常備出售協議大約為期兩年，期滿後當局將重覆整個招標程

序以遴選新的承辦商。很多服務提供者均認為常備出售協議的安

排繁苛。  

進度  

我們現正與政府物流服務署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跟進此

事，以期解决業界關注的問題及尋求改善的方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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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安老院的營運  

� 立法會秘書處向政府轉介了一宗有關政府部門在審批沙田一家安

老院的申請時出現協調問題的個案。在這個案中，雖然社會福利

署已根據《安老院條例》發出牌照，而屋宇署亦已准許有關建築

物改建作安老院用途，但地政總署卻因業主根據公契條款提出反

對而不發出土地契約豁免書。  

進度  

我們已與 生福利及食物局討論此事 ，並得悉該局現正與各有關

部門共同解決協調問題。該局將會在小組十月份的會議上簡介有

關工作的進度和結果。  

(g) 有關車輛設計的規管  

� 這是工商及科技局轄下香港駐新加坡經濟貿易辦事處所轉介來自

一家物流公司亞洲區總部的投訴。提出投訴的公司有意引入一款

裝有內置橫隔板門的車輛，以取代其本港車隊的逾百輛客貨車。

該款車的設計可確保橫隔板門在行車時不會打開，而引擎在板門

尚未關妥前亦不能開動。投訴公司聲稱該款車在多個國家廣泛採

用，並經證實安全可靠。擬議設計可使該公司在路面上行走的車

輛數目於五年內減少 20%。  

進度  

該建議未獲運輸署接納。運輸署所持的主要理據是，一九九一年

訂立的法例規定所有客貨車須在座位倉與貨物倉之間設有固定隔

板，是因為貨物在車輛行駛時可能會移動，故有必要立此規例以

保障司機及乘客的安全。  

我們曾與運輸署管理層舉行會議。該署人員認同擬議設計在理論

上安全妥當，但認為豁免遵守設置固定隔板的規定，會對安全構

成影響，因此必須審慎行事。該署同意檢討現行有關設置固定隔

板的條文，並會與律政司和警方商討他們所關注的事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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